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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2年度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推荐表 

 

企业名称： 

认定条件(如

符合，请在对

应□ 后面 

打“√”；如不

符合，打

“×”；如未勾

选，视为不符

合) 

1. 申报企业为有效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； 

2.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

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；未被列为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

□ ； 

3.截至上年末，企业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2 年以上。        □ ； 

4.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 100 万元，且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3%。□ ； 

5.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上，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100 万元

以下，但近 2 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达到 2000 万

元以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； 

6.评价得分    分（需达 60 分以上）或满足 4 项直通条件之一。     □ ； 

（一）专业化

指标（满分 2

5 分，得分   

 ） 

1.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 %，得分    。  

2.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   %，得分    。   

3.截至上年末，企业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   年, 得分    。  

4.主导产品属于重点领域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得

分    。 

（二）精细化

指标（满分 2

5 分，得分   

 ） 

5.数字化水平      级，得分       。 

6.质量管理水平满足   项，得分    。 

7.上年度净利润率   %，得分   。 

8.截至上年末，资产负债率   %，得分    。 

（三）特色化

指标（满分 1

5 分，得分   

 ） 

9.主导产品在细分市场占有率满足        ，得分    。 

10.所属产业领域竞争优势满足        ，得分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创新能

力指标（满分

35 分，得分  

  ） 

11.与企业主导产业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种类及数量            ,得分   。 

12.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 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 %，得分    。； 

13.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    %，得分     。 

14.建立研发机构级别    ，得分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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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直通条件

(如符合，请

在对应□ 后面 

打“√”；如不

符合，打

“×”；如未勾

选，视为不符

合) 

1. 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；或者获得国家级科

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。 □ 

2.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 1000 万元以上。□ 

3.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 6000 万元以上。□ 

4.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500 强企业组名单。□ 

所在区（开发

区）工信部门

推荐意见(必

填，须盖章) 

同意推荐□   不同意推荐□ 该企业申报专精特中小企业。 

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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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9年度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

复核推荐表 

 

企业名称： 

认定条件(如

符合，请在对

应□ 后面 

打“√”；如不

符合，打

“×”；如未勾

选，视为不符

合) 

1.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

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；未被列为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

□  

2.截至上年末，企业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2 年以上。        □  

3.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 100 万元，且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3%。□  

4.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上，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100 万元

以下，但近 2 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达到 2000

万元以上。□  

5.评价得分    分（需达 60 分以上）或满足 4 项直通条件之一。□  

（一）专业化

指标（满分 2

5 分，得分   

 ） 

1.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 %，得分    。  

2.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   %，得分    。   

3.截至上年末，企业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   年, 得分    。  

4.主导产品属于重点领域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得

分    。 

（二）精细化

指标（满分 2

5 分，得分   

 ） 

5.数字化水平      级，得分       。 

6.质量管理水平满足   项，得分    。 

7.上年度净利润率   %，得分   。 

8.截至上年末，资产负债率   %，得分    。 

（三）特色化

指标（满分 1

5 分，得分   

 ） 

9.主导产品在细分市场占有率满足        ，得分    。 

10.所属产业领域竞争优势满足        ，得分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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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创新能

力指标（满分

35 分，得分  

  ） 

11.与企业主导产业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种类及数量            ,得分   。 

12.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 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 %，得分    。； 

13.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    %，得分     。 

14.建立研发机构级别    ，得分     。 

评价直通条件

(如符合，请

在对应□ 后面 

打“√”；如不

符合，打

“×”；如未勾

选，视为不符

合) 

1. 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；或者获得国家级

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。 □ 

2.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 1000 万元以上。□ 

3.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 6000 万元以上。□ 

4.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500 强企业组名单。□ 

所在区（开发

区）工信部门

推荐意见(必

填，须盖章) 

同意推荐□   不同意推荐□ 该企业复核专精特中小企业。 

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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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2年度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推荐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% 

序

号 
企业名称 

所在

地区 

所属行业

（按统计

行业大类

分） 

上年度

营业收

入总额 

上年度

研发费

用总额 

上年度研

发费用占

营业收入

比 

近 2年

研发费

用总额

均值 

近 2年

新增股

权融资

总额 

主导产品

名称 

主导产

品国内

市场占

有率 

近 3年获国

家、省级科

技奖励或 

“创客中国”

大赛名次 

初审

评价

得分 

推荐理由

（企业产

品、技术

先进性说

明，100

字以内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说明：上年度指 2021 年度，近 2 年指 2020 年、2021 年度，近三年指 2019 年至 2021 年；所在地区填到所在区；初审评价得分由各区（开发

区）工信部门依据认定标准组织初评审核并打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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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19年度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推荐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% 

序

号 
企业名称 

所在

地区 

所属行业

（按统计

行业大类

分） 

上年度

营业收

入总额 

上年度

研发费

用总额 

上年度研

发费用占

营业收入

比 

近两年

研发费

用总额

均值 

近两年

新增股

权融资

总额 

主导产

品名称 

主导产

品国内

市场占

有率 

企业近三年

来发展情况

及企业产

品、技术先

进性说明

（200字以

内） 

初

审

评

价

得

分 

复核意见 

是否

推荐 

如不推

荐，请注

明理由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说明：上年度指 2021 年度，近 2 年指 2020 年、2021 年度，近三年指 2019 年至 2021 年；所在地区填到所在区；初审评价得分由各区（开发

区）工信部门依据认定标准组织初评审核并打分。 


